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段558地號等56筆土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

自辦公聽會

1 1 2 年 6 月 1 4 日

實 施 者 景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建築設計 楊振植建築師事務所

更新規劃 丹棠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估 價 師 景瀚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版權為本公司所有非經同意禁止拷貝

公聽會議程

2

時程 議程 時間

13：50至14：00 簽到 10分鐘

14：00至14：05 主席宣布開會、議程說明 5分鐘

14：05至14：10 來賓介紹 5分鐘

14：10至15：00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內容說明 50分鐘

15：00至15：30 綜合討論 30分鐘

15：30至15：40 專家學者引言 10分鐘

15：40至15：50 主席結論、散會 10分鐘

※綜合討論時，欲發言之民眾請先至簽到處填寫發言登記單，由登記發言者優先發言

，並於發言前請告知您的大名及貴住戶地址，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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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者介紹

負責人︰

張偉裕 董事長

成立日期︰

96年12月26日

御中央 新泰然 御中央二期

汐止案 御中央三期 市民大道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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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規劃單位
丹棠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政彰協理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代表

新北市中和區公所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里 尤敏玉里長

專家學者
新北市都更審議委員 何芳子委員

新北市都更審議委員 黃哲賢委員

規劃團隊
楊振植建築師事務所

丹棠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鑑價機構

景瀚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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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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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聽取民眾意見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聽取民眾意見。

權利變換計畫之擬定報核，得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

公聽會邀請對象

舉辦公聽會時，應邀請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及當地居民代表及通知更新單元內土地、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參加，並以傳單周知更新單

元內門牌戶。

公聽會之通知應檢附公聽會會議資料及相關資訊。

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應於10日前刊登當地政府公報或新聞紙3日，並張貼於當地村（里）辦

公處之公告牌及專屬或專門網頁周知。

實施者

實施者：係指依本條例規定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政府機關(構)、專責法人或機構、都市更新

會、都市更新事業機構。

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以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6款、第26條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

《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Ⅱ項、第48條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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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簡 報 大 綱

壹、基本資料

貳、事業計畫（含建築設計說明）

參、權利變換計畫（含估價說明）

肆、申請分配說明

伍、實施進度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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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料

一、基地位置及範圍

二、土地使用分區及強度

三、土地權屬

四、合法建築物權屬

五、基地現況說明與課題

六、協助開闢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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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位置及範圍

8

本更新單元位於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以東、中興街161巷以南、復興路280巷以西

及復興路以北所圍街廓西側。

經檢討本案符合新北市都市更新劃定基準。

復興路

復
興
路

巷
280

中
興
街

更新單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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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分區及強度

更新單元範圍

住宅區

住宅區

使用分區 住宅區 道路用地

基地面積
3,535.76㎡ 71.20㎡

3,606.96㎡

建蔽率 50％ -

容積率 300％ -

基準容積
10,607.28㎡

（約3,208.70坪）

道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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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區

道
路
用
地

住宅區

住宅區

住宅區 住宅區

公園用地

機關用地



版權為本公司所有非經同意禁止拷貝

三、土地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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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筆數：56筆

◼面積：3,606.96㎡

◼所有權人數：86人

◼3筆公有土地

所有權人：員林市

管理單位：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面積：共213.80㎡

土地權屬 面積 比例 人數 比例

公有土地 213.80㎡ 5.93％ 1人 1.16％

私有土地 3,393.16㎡ 94.07％ 85人 98.84％

合計 3,606.96㎡ 100.00％ 86人 100.00％

更新單元範圍

員林市/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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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法建築物權屬

更新單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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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計45棟合法建築物（66筆建

號）；屋齡約26年及54年以上。

◼ 所有權人共70人，皆為私有。

※依謄本面積計算

編號 層數 構造 棟數

Ａ 2層 加強磚造 41棟

Ｂ 4層 鋼筋混凝土造 1棟

Ｃ 5層 鋼筋混凝土造 3棟

合法建築物

建物面積
4,965.83㎡

（約1,502.16坪）

人數 70人

A

A

A

C
C A

A

B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C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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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地現況說明與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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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老舊窳陋 現況道路狹小 多數住宅無設置法定停車位

建物老舊窳陋，不符合耐震要求。

缺乏人行步道，道路狹小，人車爭道，不利於都市防災。

無設置停車位及電梯，多仰賴路邊停車。

Ｃ Ｆ

Ｅ

Ｄ

Ｇ

ＡＣ

Ｅ

Ｂ

Ｆ

Ｄ

建物老舊窳陋

Ａ

Ｂ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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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協助開闢計畫道路

 本案北側8公尺計畫道路（中興

街161巷）現況雖已鋪設柏油路

面並供公眾通行，然部分計畫

道路用地產權仍為私有，加以

其所有權人部分為更新單元內

所有權人，基於都市更新公益

性原則，擬由實施者協助辦理

開闢計畫道路。

復興路

中
興
街

更新單元範圍 開闢計畫道路範圍



貳、事業計畫

一、同意比例/門檻

二、擬爭取容積獎勵額度

三、建築規劃設計

四、實施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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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意比例/門檻

15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Ⅰ項3款規定：同意參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比例

◼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同意數均超過4/5同意

◼私有土地總面積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超過4/5同意

項目
土地 私有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數(人) 面積(㎡) 所有權人數(人) 面積(㎡)

全區總和（A＝a＋b） 86 3,606.96 70 4,965.83 

公有（a） 1 213.80 - -

其他私有（b＝A－a） 85 3,393.16 70 4,965.83 

排除總和（c） - - - -

計算總和（B＝b－c） 85 3,393.16 70 4,965.83 

法定同意門檻數（C） > 68 > 2,714.53 > 56 > 3,972.67

法定同意比例（％）（C/B） 80％ 80％ 8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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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申請容積獎勵項目 擬申請獎勵額度 說明

中
央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Ａ

#6建築物結構安全條件 540.43㎡ 5.09％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未達最低等級：建築基地基準容積8％

#8協助開闢公共設施用地 201.19㎡ 1.90％ 實際協助開闢道路用地面積：71.20㎡

#10綠建築標章之建築設計 636.43㎡ 6.00％ 綠建築銀級：基準容積6％

#13耐震設計獎勵 1,060.72㎡ 10.00％ 耐震設計標章：基準容積10％

#14更新時程獎勵 742.50㎡ 7.00％
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修正施行日起五年內報核
者：基準容積7％

#15完整街廓或基地規模獎勵 721.29㎡ 6.80％
本案基地面積為3,606.96㎡。
3,000㎡以上未達10,000㎡，3,000㎡部分：基準容積5％
每增加100㎡：基準容積0.3％

新
北
容
獎
Ｂ

#2基地條件及建築物規劃設計 1,272.87㎡ 12.00％
建築線及基地境界線退縮、設計建蔽率均符合相關規定：
基準容積12％

#3捐贈都市更新基金 79.09㎡ 0.75％
為促進都市更新，對於新北市都市更新基金捐贈現金者，
得依規定申請容積獎勵面積。

#6合法建物之屋齡達30年以上者 49.12㎡ 0.46％ 本案有3棟30年以上5層樓合法建築物。

可申請容積獎勵總計（Ａ＋Ｂ） 5,303.64㎡ 50.00％

容積獎勵總計（法定上限） 5,303.64㎡ 50.00％

二、擬爭取容積獎勵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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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容積：10,607.28㎡（3,208.70坪）

依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及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申請相關獎勵

（實際獎勵額度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並依核定公告為準）



三、建築規劃設計

楊振植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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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建築規劃概要說明

使用分區 住宅區

建築基地面積 3,535.76㎡

法定基準容積 1,0607.28㎡

開
發
強
度

實設容積 1,9018.50㎡

建築面積 1,300.75㎡

樓地板面積 3,5282.63㎡

建
築
計
畫

構造/樓層數
(部分SRC、部分RC造

一幢三棟建築物)

SRC造︰B1F

A棟1F~4F

BC棟1F~8F

RC造︰ B2F~B5F

A棟5F~12F

BC棟9F~24F

戶數
325戶

(2戶店鋪、323戶住宅)

車位數

法定機車位 325位

實設機車位 325位

法定汽車位 156位

實設汽車位 217位
停車空間B1F~B5F

1F集合住宅

屋突層RF1~3 屋突層RF1~3

屋突層RF1~3

B
集合住宅
2F~24F

C
集合住宅
2F~24F

A
集合住宅
2F~12F

店鋪

18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動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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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興
街

（15Ｍ）

◼ 串聯地方步行動線

更新單元之西、北
側均臨計畫道路，
並留設至少4M以上
之人行步道，將人
車動線分離，保障
步行安全與串連周
圍人行動線延續地
方活動脈絡。

◼ 營造優美舒適環境

基地西側及北側為
無遮簷人行道。除
留設4M以上人行步
道外；列植四季常
綠喬木，植栽穴滿
植灌木，並配合燈
光照明，藉以形塑
優雅的生活環境。

人行動線

計畫道路

現有巷道

店鋪入口

住宅入口

車道入口(汽車)

車道入口(機車)

復興路（15Ｍ）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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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鋪Ａ1

店鋪Ａ2

住宅單元梯廳

店鋪

住宅單元

住宅Ｂ2 住宅Ｃ1住宅Ｂ1

中興街161巷（8Ｍ）

中
興
街

（15Ｍ）

中興街175巷（4Ｍ）

住宅單元梯廳/管委會使用空間

◼ 店鋪為 2戶分別為
A1、A2

◼ 住宅為 3戶分別為
B1、B2、C1

◼ 住宅單元門廳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一層夾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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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鋪Ａ2

住
宅
Ｃ1

住宅Ｂ2 住
宅
Ｂ1

店鋪Ａ1

中興街161巷（8Ｍ）

中
興
街

（15Ｍ）

中興街175巷（4Ｍ）

住宅管委會空間

店鋪

住宅單元

住宅單元
/管委會
使用空間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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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3 Ａ5Ａ2

Ａ1
Ｂ1

Ｂ7

Ｂ2

Ｂ6

Ｂ3

Ｂ5

Ｃ3

Ｃ5

Ｃ2

Ｃ6

Ｃ1

Ｃ7

中興街161巷（8Ｍ）

中
興
街

（15Ｍ）

中興街175巷（4Ｍ）

集合住宅共16戶

住宅單元

住宅單元

（4拼）

（6拼） （6拼）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三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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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2

Ａ1

Ａ5Ａ3

Ｂ1

Ｂ7

Ｂ2

Ｂ6

Ｂ3

Ｂ5

Ｃ3

Ｃ5

Ｃ2

Ｃ6

Ｃ1

Ｃ7

中興街161巷（8Ｍ）

中
興
街

（15Ｍ）

中興街175巷（4Ｍ）

集合住宅共16戶

住宅單元

住宅單元

（4拼）

（6拼） （6拼）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四至十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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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2

Ａ1

Ａ5Ａ3

Ｂ1

Ｂ7

Ｂ2

Ｂ6

Ｂ3

Ｂ5

Ｃ3

Ｃ5

Ｃ2

Ｃ6

Ｃ1

Ｃ7

中興街161巷（8Ｍ）

中
興
街

（15Ｍ）

中興街175巷（4Ｍ）

集合住宅共16戶

住宅單元

住宅單元

（4拼）

（6拼） （6拼）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十三至二十四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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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1

Ｂ7

Ｂ2

Ｂ6

Ｂ3

Ｂ5

Ｃ3

Ｃ5

Ｃ2

Ｃ6

Ｃ1

Ｃ7

中興街161巷（8Ｍ）

中
興
街

（15Ｍ）

中興街175巷（4Ｍ）

集合住宅共12戶

住宅單元

住宅單元

（6拼） （6拼）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屋突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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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街161巷（8Ｍ）

中
興
街

（15Ｍ）

中興街175巷（4Ｍ）

屋頂平台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屋突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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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街161巷（8Ｍ）

中
興
街

（15Ｍ）

中興街175巷（4Ｍ）

機電空間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屋突三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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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街161巷（8Ｍ）

中
興
街

（15Ｍ）

中興街175巷（4Ｍ）

機電空間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地下一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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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層 車位數

地下一層

無障礙機車位 4部

機車位 321部

垃圾車位 1部

標準車位 5部

中
興
街

（15Ｍ）

無障礙機車位

標準車位

機車位

垃圾車位

中興街175巷（4Ｍ）

中興街161巷（8Ｍ）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地下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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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街161巷（8Ｍ）

中
興
街

（15Ｍ）

中興街175巷（4Ｍ）

小汽車位

無障礙汽車位

標準車位

地下層 車位數

地下二層

無障礙汽車位1部

標準車位 48部

小汽車位 4部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地下三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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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街161巷（8Ｍ）

中
興
街

（15Ｍ）

中興街175巷（4Ｍ）

小汽車位

無障礙汽車位

標準車位

地下層 車位數

地下三層

無障礙汽車位1部

標準車位 48部

小汽車位 4部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地下四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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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街161巷（8Ｍ）

中
興
街

（15Ｍ）

中興街175巷（4Ｍ）

小汽車位

無障礙汽車位

標準車位

地下層 車位數

地下四層

無障礙汽車位1部

標準車位 48部

小汽車位 4部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地下五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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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街161巷（8Ｍ）

中
興
街

（15Ｍ）

中興街175巷（4Ｍ）

小汽車位

無障礙汽車位

標準車位

地下層 車位數

地下五層

無障礙汽車位1部

標準車位 48部

小汽車位 4部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消防逃生避難計畫

34

雲梯車活動空間

消防救災半徑

◼ 強化地方救災機能

本案為一幢三棟集合住宅大樓，依內政部
102.7.22台內營字第1020807424號函「劃
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原則」規劃3處
救災空間，以建構完整的消防救災體系。

11M

11M 11M

8M

8M 8M

20M

20M 20M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35

◼悠遊林蔭．都市綠廊
以「綠與光」為題，沿街
種植直立開展的喬木，營
造優質都市景觀空間。

◼行人友善空間
留設4M無遮簷人行道，
透過深淺相間的鋪面變化
，搭配綠蔭行道樹和複層
式綠帶，打造「友善共好
、永續樂活」的城市。

◼生態複層綠化
多樣化喬木搭配具觀賞價
值的複層植栽，延伸綠意
、豐富空間層次。

◼照明設計
選用景觀立燈搭配矮燈，
植栽區中點綴部分花叢燈
，以提供安全柔和為主的
夜間照明。

景觀規劃說明（地面層）

紅楠 光蠟樹 杜英 黃連木 山櫻花 楓港柿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36

◼打造舒適的屋頂休憩
空間，植栽以地被，
搭配易維護的灌木，
及多年生觀葉植物。

◼屋頂層的鋪面以戶外
高止滑地磚和木紋磚
為主。

景觀規劃說明（屋突層）

長紅木 細葉杜鵑 重瓣梔子花 錫蘭葉下珠 細葉仙丹

小葉赤楠 細葉雪茄花 台北草 假儉草 楓港柿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立面造型

37

◼造型設計
建築立面設計上將建築物分為三
層，東西南北各向以量體的重疊
及至天際線，突顯立面材質、色
彩等變化，特別是於中興街側強
調層層相疊的設計，利用基地創
造標示性的設計。

◼外觀材質及色彩計畫
建築物外牆顏色，與鄰近建築物
相互調和，以中低明度及中低彩
度之色彩為原則。材料以淺色系
石材或磁磚、金屬、玻璃搭配其
他建材。

淺色磁磚

淺色磁磚

金屬

淺色石材

深色磁磚

灰色色板玻璃

金屬

灰色色板玻璃

金屬

深色磁磚

淺色磁磚

淺色石材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透視模擬圖

38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39

透視模擬圖

1

2

3
123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四、實施方式說明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規定

1.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人數、面積均超過4/5同意，就達成合建協議部分，以協

議合建方式實施。（＞80％）

2.其餘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權利
變換

協議合建

處理方式及區段劃分

◼全區為重建區段

◼採部分合建、部分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40



參、權利變換計畫

一、權利變換意義

二、權利變換說明

三、權利變換流程

四、專業估價者選任程序

五、更新前後總價值

六、估價說明（景瀚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以下說明僅針對未參與合建之「權利變換戶」

41



版權為本公司所有非經同意禁止拷貝

一、權利變換意義

42

更新開發後

領取補償金

A、B、C、D、E、X共有

A B C D E

X：實施者

A B D E
C

B

A：土地所有權人

B：土地建物所有權人

C：土地所有權人

D、E：地上權與建物所有權人

參與者
進行權利變換

不參與者

更新前 權利變換

D E

《都市更新條例》第3條規定

指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實施者或與實

施者協議出資之人，提供土地、建築物、他項權利或資金，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及提供資金額度，分配更新後土地、

建築物或權利金。



版權為本公司所有非經同意禁止拷貝

二、權利變換說明1/2

43

參與
權利變換

依更新後應分得權利價值參與分配房地，並依實際分配與應分配價值差
額找補價金。

不願參與
權利變換

依其「更新前權利價值」領取補償金。

現金補償數額，應以評定之權利變換前價值扣除應納之土地增值稅、田

賦、地價稅及房屋稅後計算。

不能參與
權利變換

應分配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價值者（本案為13,018,842
元），屬不能分配者，得以「更新前權利價值」計算補償金。

不足最小分配單元者，得與他人合併分配房地。（更新前原土地或建築
物如經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者，不得合併分配。）

現金補償數額，應以評定之權利變換前價值扣除應納之土地增值稅、田

賦、地價稅及房屋稅後計算。

《都市更新條例》第52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9條

「參與」與「不參與」權利變換之處理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二、權利變換說明2/2

44

他項權利處理方案

權利變換結果登記

抵押權（分配建物）

◼更新前設定之抵押權於更新後將按原登記順序之先後，轉載於原土地所有權人應分

配之土地及建築物。

抵押權、限制登記（發放補償金/提存）（不能或不願者）

◼該權利應予塗銷，並通知權利登記或囑託限制之法院或機關。

更新後產權：經權利變換之土地及建築物，實施者應依據權利變換結果，列冊送由該

管登記機關，逕為辦理權利變更或移轉登記，換發權利書狀；未於規定期限內換領者，

宣告其原權利書狀無效。（都市更新條例第64條）

差額價金未繳納：獲配土地及建築物加註未繳納價金，除繼承外不得辦理所有權人移

轉登記或設定負擔。登記完成後，該管登記機關應通知抵押權人換發書狀。（權利變

換實施辦法第31條）



註：實際圖說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並核定公告為準。

更新前估價

更新後估價（總銷）

三、權利變換流程

計算個別權利價值比例

共同負擔計算（更新成本）

更新後應分配價值計算

更新後房地申請分配

計算差額價金

估價師協助查估更新前價格

個別更新前價值占全體價值比例

估價師協助查估更新後價格

依法定提列基準計算更新成本

依土地所有權人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計算應分配價值

土地所有權人依其應分配價值申請分配

依實際選配價值計算差額價金

45



版權為本公司所有非經同意禁止拷貝

四、專業估價師選任程序

46

◼都市更新條例第50條第2項

權利變換範圍內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
由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指定三家以上
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若無法共同指定時，由實施者指定一家，其
餘二家由實施者自各級主管機關建議名單中，
以公開、隨機方式選任之。

◼本案於111年12月7日辦理選任作業，選任專

業估價者。

選任結果

1.景瀚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2.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3.麗業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版權為本公司所有非經同意禁止拷貝

評價基準日：本案評價基準日定為112年4月30日

◼評價基準日之日期限於權利變換計畫報核日期6個月內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3條

五、更新前後總價值1/2

47

價格基準

估價選定

本案委託景瀚、宏大、麗業估價師事務所，查鑑更新前後權利價值。

以更新前土地總價值及更新後房地總價值最高，對地主最有利者為

本案選定估價。



版權為本公司所有非經同意禁止拷貝

五、更新前後總價值2/2

48

項目 景瀚 宏大 麗業

更新前
土地單價 155萬元/坪 150萬元/坪 150萬元/坪

更新前土地總價 16.79億元 16.27億元 16.24億元

估價結果以 景瀚 對地主最有利

項目 景瀚 宏大 麗業

更新後

店鋪平均單價 77.07萬元/坪 75.58萬元/坪 76.42萬元/坪

住宅平均單價 56.40萬元/坪 54.79萬元/坪 55.96萬元/坪

房地價值總計 54.14億元 52.60億元 53.72億元

車位平均單價 221萬元/個 222萬元/個 221萬元/個

更新後總價值 58.85億元 57.32億元 58.43億元

較優

（實際額度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並依核定公告為準）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段558地號等56筆土地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估價簡報

景瀚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49



簡報大綱

一、更新單元基本資料

二、價格日期暨估價條件

三、更新前權利價值評估說明

四、更新後權利價值評估說明

50



一、更新單元基本資料

1.勘估標的：中和區復興段558地號等56筆。

2.使用分區：住宅區、道路用地。

3.土地面積：

4、臨路情況：中興街(15Ｍ)、中興街161巷(8Ｍ)、中興街175巷(4Ｍ)。

分區 土地面積(m2) 土地面積(坪)

住宅區 3,535.76 1,069.5680

道路用地 71.20 21.5380

合計 3,606.96 1,091.1060

51



(一)價格日期：民國112年4月30日。

(二)估價條件：

1.更新前估價條件

(1)更新前各宗土地之權利價值係在各筆土地合併利用狀況下，以法定容積率

之土地素地價格為基礎，並加計「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未達最低等級」及「

四、五層樓合法建築物屋齡達三十年以上」獎勵容積，以折減後容積率評

估各宗土地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

(2)更新前各宗土地之劃分方式，係以價格日期當時數筆土地為「同一所有權

人之毗鄰土地視為同一宗土地」或是「同一張使用執照之毗鄰土地視為同

一宗土地」之原則作為劃分之依據，各宗土地劃分如下表：(見下頁)

二、價格日期暨估價條件

52



地籍分宗圖示

53



(3)本次係以不含道路用地之整宗更新單元(399-4地號等50筆)作為比準地，評估該

比準地之合理價格後，依各宗土地個別條件之差異進行土地權利價值之拆算。

(4)更新範圍內之區分所有建物，評估該建物土地權利價值時分別選定中興街165號

地面層(即1842建號)及中興街165號四樓(即1846建號)做為地面層店面及樓上層

住家之比準單元。

(5)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個別條件及及法定使用用途，本次係以建物登記謄本及建物

測量成果圖所載之資料作為評估依據。此外，本次不考慮增建、改建之狀況，

以一般裝潢及屋況為基礎計算更新前區分建物合理價值。

(6)更新單元內538地號上公寓建物有土建持分不對等之情形，故依據建物專有面積

比例計算合理之土地持分面積，最後依據實際土地持分面積與合理土地持分面

積進行價值找補之計算。

二、價格日期暨估價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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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新後估價條件：

(1)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應考量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

之建築計畫、建材標準、設備等級、工程造價水準及更新前後樓層別效

用比關連性等因素，以都市更新評價基準日當時之新成屋價格查估。

(2)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選定地面層A1-1F戶、第十層B3戶

、地下二層坡平車位（車位尺寸250公分*550公分），分別做為店面、樓

上層住家及車位之比準單元。

(3)更新後部分單元設有約定專用露台，考量其約定專用之使用效益予以評

估其權利價值。

二、價格日期暨估價條件

55



步驟一
評估比準地與各筆土地合併前價格，以求得各筆土地合併前價格比例。

步驟二
評估合併後土地總價，並以合併前價格比例拆算合併後總價。

步驟三
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126條拆算區分所有建物土地權利價值。

步驟四
將權利變換關係人價值歸戶，並核算權利價值比例。

三、更新前權利價值評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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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併後住宅區比準地土地價格為155萬元/坪。

2.考量各宗土地個別條件之優劣以比準地之土地價格推估其他土地價格，

土地個別條件評估考量因子如下：

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面積
(坪)

合併後土地單價
(元/坪)

更新前權利價值
(元)

住宅區 1,069.5680 1,550,000 1,657,830,400

道路用地 21.5380 平均963,694 20,756,045

合計 1,091.1060 1,678,586,445

➢ 面積與開發適宜性

➢ 地形

➢ 臨路

➢ 容積率

➢ 使用現況

➢ 商業效益

三、更新前權利價值評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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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新前權利價值評估說明

58

現有巷 現有巷 現有巷

容積單價 62.93 56.13 37.45 54.87 54.22 37.45 54.04 55.11 37.45 54.22 43.22 48.86

容積率 324.9% 300.0% 300% 316.6% 316.6% 300% 300.0% 324.9% 300% 316.6% 220.11% 220.11%

土地單價 204.48 168.40 112.36 173.73 171.68 112.36 162.11 179.06 112.36 171.68 95.1419 107.5406

容積單價 容積率 土地單價

64.29 324.92% 208.89

61.60 324.92% 200.14

現有巷 41.69 300% 125.07

157.87 157.87 土地單價 157.87 148.30 148.30 157.87 148.30 157.87 161.02 157.87 土地單價

316.61% 316.61% 容積率 316.61% 300.0% 300.0% 316.61% 300.0% 316.61% 316.61% 316.61% 容積率

49.86 49.86 容積單價 49.86 49.43 49.43 49.86 49.43 49.86 50.86 49.86 容積單價

道路用地



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評估

◎比準單元評估

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選定中興街165號地面層（即1842建號）及中興街165

號四樓(即1846建號)做為地面層店面及樓上層住家之比準單元，以比較法

及收益法之直接資本化法評估合理建坪價格。比準戶價格決定如下表：

◎更新前區分所有建物調整項目

1.樓層效用比

2.店面位置差異：面積、臨路、商效、採光

住家位置差異：面積、臨路、屋齡、採光

項目 比準戶 決定單價(元/坪)

店面比準戶 中興街165號 600,000

住家比準戶 中興街165號四樓 355,000

三、更新前權利價值評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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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更新後規劃：地上12層乙棟及地上24層二棟、地下5層之店面住宅大樓

2.建材設備：部分SRC、部分RC造。

步驟一：選定第地面層A1戶、第十層B3及地下二層大車位(250*550)分別

做為店面、住家及車位之比準單元，採用比較法及收益法評估店

面、住家比準單元之合理價格，採用比較法評估車位比準單元之

合理價格。

步驟二：以比準單元為比準，考量樓層別效用比及位置差異，推算其它各

戶之合理價格。

四、更新後權利價值評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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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店面比準單元：

店
面

戶別
面積
(坪)

公設比

1F-A1
35.87

(不含夾層
面積)

25.0%

臨路
通風
採光

車道
影響

單面
(15)

雙面採光 無

四、更新後權利價值評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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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家

戶別
面積
(坪)

公設比

10F-B3 28.15 35.0%

臨路
通風
採光

車道
影響

單面
(8)

雙面採光 無

2.車位之比準單元：

車
位

戶別 車位形式 車位大小

B2 坡道平面 250*550

四、更新後權利價值評估說明
1.住宅比準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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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準戶價格決定

項目 比準戶 決定單價(元/坪;個)

店面比準戶 1F-A1 800,000

住家比準戶 10F-B3 555,000

車位 B2-250*550 2,450,000

◎更新後建物調整項目

1.樓層效用比

2.店面位置差異

➢面積

➢採光

➢臨路商效

3.住家位置差異

➢面積

➢採光

➢臨路棟距

➢戶數管理

➢車道影響

4.車位位置差異

➢樓層

➢車位大小

四、更新後權利價值評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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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決定評估價格如下：

樓層 規劃用途 面積(坪) 平均單價(元/坪) 總價(元)

地面層 店面 66.33 818,369 54,282,400 

夾層 店面 21.26 621,780 13,219,040 

地面層 住家 129.71 669,865 86,888,180 

夾層 住家 29.97 538,000 16,123,860 

二層以上 住家 9,320.07 562,590 5,243,376,820 

小計 9,567.34 5,413,890,300

B1至B5 車位 213 2,210,329 470,800,000

全案總銷 5,884,690,300 

四、更新後權利價值評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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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財務說明

一、財務計畫

二、拆遷安置計畫

三、權利變換計算結果

65

以下說明僅針對未參與合建之「權利變換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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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務計畫（共同負擔）

66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9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

項目 金額(元) 說明

工程費用（A） 21億5,878萬元
建築設計費用、營建費用（約19.37萬元/坪；部分RC、部分SRC造，含特殊費用）、空
氣汙染防制費、公寓大廈公共基金、外接水電瓦斯管線工程費用、建築執照相關規費、
公共及公益設施費用等。

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後續管理維護
計畫相關經費及相關委辦費（B）

713萬元 建築容積獎勵及開放空間管理維護費用

權利變換費用（C） 1億5,630萬元
都市更新規劃費用、不動產估價費用、土地鑑界費、鑽探費用、鄰房鑑定費用、更新
前土地及建物測量費用、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用、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地籍整
理費用、審查費用

貸款利息（D） 1億4,616萬元
自有資金比率（30％）×「郵政儲金一年期定存利率（0.71％）」+融資比率（70％）
×「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3.039％）」

稅捐（E） 6,501萬元 印花稅、營業稅

管理
費用
（F）

信託費用 500萬元 依實際合約金額提列。

人事行政管理費用 1億2,733萬元 （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5.50％

銷售管理費用 2億712萬元 （實施者實際獲配之單元及車位總價值）×5.85％

風險管理費用 3億8,766萬元
（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行政作業費用＋信託費用＋人事行政管理費用＋都市計
畫變更負擔費用＋容積移轉費用）×13.50％

容積移轉費用（H） 2億7,800萬元 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容積購入費用及委辦費。

總計 35億3,849萬元

（實際額度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並依核定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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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拆遷安置計畫：拆遷補償（參與權利變換者）

67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7條》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償其價

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其補償金額由實施者委託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提列原則：

◼實際發放：拆遷補償費＝殘餘價值-拆除費用

拆除費用於發放之補償金額內扣除，發放對象為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發放時間：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公告後10日內通知，並自受通知之日起30日內領取。

合法
建築物

※針對全案合法建築物計算殘餘價值

補償單價由估價師協助查估：

殘餘價值總計金額為47,368,493元；拆除工程費用為4,812,695元；

拆遷補償發放總額為建物殘餘價值扣除拆除工程費用，總計金額為42,555,798元。

補償面積共約1,502.22坪，拆遷補償費總計約4,737萬元。

其他
改良物

※針對全案合法建築物之建物增建計算殘餘價值

補償單價由估價師協助查估。

補償面積共約1,225.51坪，拆遷補償費總計約2,474萬元。

（補償金額以實際測量面積計算為準）

（實際額度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並依核定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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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拆遷安置計畫：拆遷安置（租金補貼）

68

（實際額度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並依核定公告為準）

權利變換

法令依據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9條

◼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

提列原則

租金補貼：居住面積×租金水準×安置期間 ＝ 全案約5,667萬元

◼居住面積：謄本面積

◼租金水準：參考現地行情及估價師協助預估

◼安置期間：施工期間加12個月（51個月）

◼發放時間：建物騰空拆除點交後，按月發放。

協議合建 依協議合建契約內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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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權利變換計算結果

69

地主與實施者之分配目前初估為

39.87％（地主）：60.13％（實施者）

58.85億元

23.46億元

更新後總價值

35.39億元

（上述數字實際額度以「新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核定公告為準）

折價抵付共同負擔

60.13％

地主應分回之房地

39.87％



伍、申請分配說明

一、選配說明

二、選配原則

三、選配資料說明

四、選配流程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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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參與分配意願、分配單元位置

選配期間不得少於30日

◼ 本案於112年5月31日以雙掛號方式寄發選配意願調查

◼ 申請分配期間：訂於112年6月15日至112年7月14日（約30天）

須辦理公開抽籤之情形（委由律師見證）

◼ 同一位置有二人（包含合建及權變地主）以上申請分配（車位或單元

有重複選配）。

◼ 非屬不能參與分配者且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未表達意願）。

公開抽籤日：暫訂於112年8月2日（若無上述情形，則不會辦理。）

一、選配說明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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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配原則1/2

72

權變戶選配原則

一、更新後單元及停車位選配原則

（一）更新後單元選配原則

1.原中興街店鋪所有權人得依原位次優先選配店鋪單元。

2.更新前建物門牌為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163號及165號之所有權人，得優先選配更新後

A棟建物；更新前建物門牌為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161巷、175巷及現有巷道之所有權

人，得優先選配更新後B、C棟建物。

（二）停車位選配原則

1.選配車位數量：

(1)每選一戶店鋪單元，以搭配選擇一部停車位為原則。

(2)每選一戶住宅單元，以搭配選擇一部停車位為原則；但選配住宅單元之產權面積小

於26坪者，以不選配停車位為原則。

(3)不得單獨選配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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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則

（一）臺端實際分配價值為「分配單元」與「停車位」加總，請各權利人以應分配價值之合

理範圍（上下差距10％內）進行選配；若有超額分配之申請，依內政部100年12月07

日台內營字第1000810535號函示，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應分配部分優先選配權益，並

須與實施者合意為之。

（二）未依本選配原則進行選配，發生與其他權利人申請同一位置時，由符合本選配原則之

權利人優先分配，未符合選配原則之權利人另行與實施者協商或辦理公開抽籤。

（三）本案所載之金額、分配單元及停車位之規劃設計、面積及位置以新北市政府公告結果

為準，未來分配單元及車位編號若因審議過程中調整，由實施者與所有權人以原位次

精神（原來或最接近之相對位置）協調選配位置並通知所有權人。

協議合建戶選配原則︰依合建契約內容辦理。

二、選配原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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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配資料說明︰附件一覽表

74

附件四 各所有權人分配價值
（協議合建戶分配價值，由實施者依合建契約提供。)

價值
、
建築
設計

附件一 更新後分配單元價值及位置對照表

附件二 汽車停車位價值表

附件三 建築規劃參考圖集

多少
價值
可選屋

規則
附件五 選配原則
（協議合建戶依合建契約內容辦理。）

意願
、

選哪裡

附件六 權變意願調查表（協議合建戶免填。）

附件七 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附件八 合併分配協議書

申請分配附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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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配資料說明︰附件一

75

※請所有權人選配適當坪數大小之單元。

更新後分配單元價值及位置（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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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配資料說明︰附件二、三

76

汽車停車位價值表（附件二） 建築規劃參考圖集（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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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配資料說明︰附件四（合建戶分配價值，實施者另行提供。）

77

項次 更新前

一
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
更新前總權利價值（A） 1,600,000,000元

二 臺端之更新前權利價值（B） 20,000,000元

三
臺端之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
（C）＝（B）/（A） 1.250000％

項次 更新後

四
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
更新後應分配總權利價值（D） 2,300,000,000元

五
臺端之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
E＝（C）×（D） 28,750,000元

計算可以選配的坪數大小及

車位依據。（選配金額）

假設模擬數值
所有權人分配價值（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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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配資料說明︰附件六（協議合建戶免填）

78

陳小美

D22236789

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巷○號○樓

（02）8888-8888           

ˇ

勾選是否願意參與權利變換分配。

目前更新主管機關對所有權人
意思表達相當重視，為保障所
有權人權益請確實填寫。
（簽名＋蓋章）

確認權利人姓名、土地地號及建物建號及坐落地號、

持分範圍等資訊

確認資訊後勾選願意與否並簽名蓋章

112            6           14

1
2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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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配資料說明︰附件七

79
112           6             14

陳小美

D22236789

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巷○號○樓

（02）8888-8888

10F-B3

35
1

1

目前主管機關對

所有權人意思表

達相當重視，為

保障所有權人權

益請確實填寫。

（簽名＋蓋章）

陳小美 單元編號

10F-B3

車位編號35

分配位置申請書（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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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選配資料說明︰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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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美、陳小娟 2

1

陳小美 D22236789 02-8888-8888
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
○巷○弄○號○樓

10F-B3 1 2陳小美

陳小娟 D22385533 02-8888-8887

112            6           14

1

陳小美持分權利範圍為1/2、
陳小娟持分權利範圍為1/2。

合併分配申請申請書（附件八）

10F-B3 陳小娟 1 2

1 2

1 2

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
○巷○弄○號○樓

填具擬合併申
請分配之單元
編號及數量。

為保障所有權人權益請
確實填寫。（簽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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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配流程（權利變換戶）

確認應分配價值是否
大於最小分配面積單元

填具
權變意願調查表

填具
分配位置申請書

自行計算
差額價金

繳回相關文件
完成選配

辦理公開抽籤
(由律師見證)

填具
合併分配申請書

領取現金補償
(以更新前權利價值補償)

是 否

未填具

參
與

不參與

未表達

參與分配者 需公開抽籤者 不願或不能參與者

填具

重複選配者
(權變&合建

地主)

最小分配單元面積價值為：

約1,302萬元

就權變地主、協議
合建地主已選配之
所餘單元辦理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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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配流程（協議合建戶）

確認應分配價值

辦理公開抽籤
(由律師見證)

參與分配者 需公開抽籤者

自行計算差額價金

繳回相關文件
完成選配

填具
合併分配申請書

填具
分配位置申請書

填具

82

重複選配者
(權變&合建地主)



陸、實施進度、風險控管及效益

一、實施進度

二、風險控管及維護管理/更新後效益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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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施進度

84

目前實施進度

（實施進度以實際執行進度為準）

30日
112/05/31 寄送公聽會及選配通知

112/06/14 自辦公聽會

112/06/15 至112/07/14 申請分配期間

預計112/08/02 辦理抽籤作業

預計112年8月底申請報核

公開展覽(30日)

公辦公聽會

審議會

核定公告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送件

施工、成果備查

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公聽會

申請分配（112/06/15至112/07/14）

更新處初審（程序審查）

約
24
至
36
個
月

專案小組審查

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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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控管及維護管理/更新後效益

85

實施風險控管方案

◼本案擬辦理不動產信託。建築完成後返還信

託財產予地主及實施者，對地主及實施者皆

有保障。

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

◼本案將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規定由

實施者輔導成立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並依

相關規定擬定建築管理公約（維護管理之相

關權利義務關係）。

◼本案自交屋日起，除賣方能證明可歸責於買

方或不可抗力因素外，結構部分負責保固15

年、固定建材及設備部分負責保固1年。（

協議合建戶依合建契約內容辦理）

相關費用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1條、《都市更新權利

變換實施辦法》第19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計算。

◼本更新事業之實施總成本由實施者（景裕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及共同出資人（禾蓮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以提供資金的方式，參與都市更新

事業之實施。

更新後效益
◼透過更新，提升原土地之使用效益與價值。

◼提升居住品質，改善公共安全。

◼增加人行道留設，塑造良好都市開放空間。

◼帶動整體地區環境水準提升。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 本案相關容積獎勵額度、建築量體、配置及分配數字…等實際數值，以新北市

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為準。

◼ 請所有權人於申請分配截止日（112年7月14日）下午五時前，雙掛號郵寄或親
送至實施者景裕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21號2樓），且須
以「書面方式」表達申請意願及分配位置。

◼ 本更新案內容可參考專屬網站︰https://558.yu-group.com

◼ 本案聯絡人︰李永盛經理 聯絡電話︰0938-380-911

◼ 政府部門相關諮詢方式︰

內政部營建署
電話︰(02)8771-2345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
網站︰https://www.cpami.gov.tw/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電話︰(02)2950-6206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66號1、2樓
網站︰https://www.uro.ntpc.gov.tw/

聯絡地址︰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21號2樓

https://558.yu-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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